苍南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
LL-SOP-004-004-1.0

递交信
尊敬的苍南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为申办方的临床试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我院开展。该项临床试验已经得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/已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备案完成，批件号/临床试验通知书受理号/通知书号为：             。我院的伦理委员会负责对该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。
现呈送如下材料：

此致

敬礼!

研究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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苍南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回执：

我伦理委员会已收到上述材料。

伦理委员会将：

□择期进行伦理审查，之后会给予书面回复

□接受这些资料在本中心进行备案

□其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伦理委员会接收者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
